
石农函〔2021〕25号

关于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

第65号建议答复的函
任剑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尽快出台石嘴山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导意见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健全组织机构。为强化乡村振兴责任落实，我市于2018年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组长、市长任第一副组长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41个，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今年筹备召开了全市农村工作会议，制定印发了《石嘴山市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方案》，对全年农村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明确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健全完善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专项考核制度，制定《2021年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绩考评方案》，进一步压实县区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形成合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良好工作格局，推动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二、强化调查研究。市委办印发了《石嘴山市关于成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专班的实施方案》，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架构下，围绕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成立了“五大振兴”工作专班，实行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套方案、一抓到底“四个一”工作机制。“五大振兴”工作专班在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研究谋划、指导推进工作，合力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三、制定发展规划。结合中央“十四五”规划，我市已制定了《石嘴山市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其中产业振兴方面聚焦自治区九大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对奶产业、肉牛肉羊、绿色食品、葡萄酒产业分别制定了五年发展方案。

                         石嘴山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9月23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科    2688180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市人大代表联络与选举工作委员会，市政府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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